
機場捷運 A21 站地區區段徵收開發案 
繼承系統參考表申請書 

一、茲申請「機場捷運 A21 站地區區段徵收開發案」登記名義人            

（死亡日期：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）所有土地坐落中壢

區    段    小段     地號（建物建

號：      ）之繼承系統參考表 1 份。 

二、本人知悉實際繼承情形仍以繼承人依民法有關規定製作之繼

承系統表為準，貴局提供之繼承系統參考僅作為釐清繼承系

統關係資料參考，如有出入，不得據此向貴局主張任何有關

繼承之權利及相關損害賠償之請求。 

此致 

桃園市政府地政局 

申請人       （簽章） 歸戶號  

身分證字號  聯絡電話  

聯絡住址  

委託人 （簽章） 

身分證字號  聯絡電話  

聯絡住址  

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【附件八】


